
教學助理勞僱化
說明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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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月14日

本校配合教育部最新修訂之
「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

報告單位: 教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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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助理變革說明
• 本校教學助理變革示意圖

教學助理與學校間存有提
供勞務獲取報酬之工作事
實，且具從屬關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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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獎助生 教學助理

現行 自108.02.1起生效

(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
障指導原則

依(勞動部)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
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辦理

為接受專業教學實務能力
技巧培養而參與之「教學
實習與實務」課程取消

所涉及勞動
權益事項，
依勞動法令
辦理!



二、教學助理共通性原則
依「國立政治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及臨時性人力運用公告事項」

(一) 各單位（院、系、所以院為單位）聘僱勞
動型教學助理，應以僱用弱勢、清寒及身心障
礙人員為優先。
(二) 勞動型兼任助理，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
過20小時(博士生至多為25小時)，但每日不得
逾8小時，每7日中至少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
一日為例假日，一日為休息日，例假日或休息
日並非以星期六或星期日為限，並不得要求兼
任助理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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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助理共通性原則
(三) 納保後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勞退費，由
教育部全額補助。(含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四) 薪資全額都支付給教學助理，但教學助理
實際領到的金額須扣除納保自付額。
(五) 教學助理聘期以4個月為原則，1072學期
自3月4日(一)起聘~6月30日聘期結束。
(六) 非本國籍學生須持工作證始得聘任。
(七) 因勞保無法追溯，聘期開始前須完成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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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助理共通性原則

(八)新進人員應親自報到，超過原擬起聘日者，
以實際報到日為起聘日及支薪起日。
(九)教學助理於當月底~次月3日前，繳交當月
份工讀簽到退時數表至聘任單位。(據此核發薪資)

(十)造冊程式:除學務處助學金系統外，其他經
費由「學習津貼登錄與造冊」改為「公用清
冊」。
(十一)聘期結束，教學助理須填寫「國立政治
大學勞動型助理離職申請表」
(流程: 1.申請人 2.用人單位 3.進用單位 4.人事室) 6



二、教學助理共通性原則
健保注意事項
本人健保轉入國立政治大學（加保日：聘期起日）
（一）於原投保單位要申請退保

（例如：原加保於父母投保單位者）
（二）聘期結束後，學校會將受僱人退保，請記得轉回先前投
保單位
本人健保不轉入國立政治大學
（一）聘期未滿3個月
（二）每週工作時數不滿12小時
（三）已有主要投保單位(依附父母投保者非屬此項)
主要工作之認定，應以被保險人日常實際從事有酬工作時間之長短為認定標準，如工作時長短相同時，

以收入多寡認定。

～有以上三點者，可選擇不以政治大學為投保單位投保健保～



二、教學助理共通性原則

納保注意事項
• 勞動型助理中途離職，應辦理異動終止聘約，勞
健保退保（轉出）及勞退停繳。如未依規定辦理，
其因而衍生之費用，由當事人、教師或單位主管
負責。

• 如教學助理未執行工作等因素，未申報核銷薪資，
用人單位應付僱主負擔之勞健保勞退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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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助理制度說明
107-1學期

申請依「課程」分類

助理類別與
申請單位

課程類型

教學類

(有帶課)

教發
中心

整開、專業、院基礎、系
專業領域入門

通識
中心

核心通識

課程經

營類

(無帶課)

教發
中心

整開、專業(大班)、院基
礎課程、系專業領域入門

通識(中文通、外文通、一
般通、校開通)、遠距

課程類型 申請單位

整開、院基礎、系專
業領域入門、系專業

教發中心
(TA、CA)

核心通識 通識中心
(TA)

專業(大班)
教務處課
務組
(CA)

通識(中文通、外文通、
一般通、校開通)遠距

107-2學期
1.申請依「助理」分類
2.課程經營類申請單位改為「教發中
心」。(申請流程比照課務組原模式)



三、教學助理制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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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助理補助方式

TA類別 業管單位 申請提出
者

助理資
格(註1)

補助方式與工時

教學類
教學助理

教學發展
中心 「教師」

提出申
請書

碩士班
以上(註2)

碩士生: 7,500/月
博士生:10,000/月
每門課每人
每週工時10小時
每月工時40小時

通識教育
中心

課程經營
類

教學助理

教學發展
中心

「系」
彙整後
提出申
請

學士班
三年級
以上

 經審核後，核定該「系」補助金額。
 系可於經費額度內自訂補助標準。惟
每人薪資不得低於6,000/月，平均時
薪不得低於行政院勞動部公告基本工
資之時薪(150元)。

 每週工時最多不得超過20小時，每月
工時最多不得超過80小時。

註1: 限本校在學學生
註2: 實作課教學類教學助理可放寬到學士生(大三以上) : 6,000/月



三、教學助理制度說明
週別 月份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相關配合事項

一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14(一) 教學助理勞僱化說明座談會
20 21 22 23 24 25 26 1/22(二) 教發中心/通識中心預計公告教學助理補助申請

27 28 29 30 31 1/22(一)~1/31(四) 「教師」申請「教學類」教學助理 ;
「系」彙整申請「課程經營類」教學助理。

週別 月份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二

1 2
2/2(六)~2/10(一) 農曆春節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18(一) 教發中心預計公告補助課程/金額，並通知老師與
系繳交相關資料。

1 24 25 26 27 28 2/25(一) 開學~持續繳交助理進用資料，辦理進用(進用單、
契約書等)

週別 月份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3

三

1 2

2 3 4 5 6 7 8 9 3/4 (一) 教學助理開放起聘日
10 11 12 13 14 15 16 3/12(二) 加簽暨退課結束，3/15(五)最終實際選課人數確定3

4 17 18 19 20 21 22 23
5 24 25 26 27 28 29 30
6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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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勞動型員額因應策略

(一)重新檢視教學助理聘任需求。
各系所重新檢視各課程運用教學助理之需求。

(二)可同時兼任教學類(TA)與課程經營類(CA):
(1)惟需符合每週校內各類型勞動型工作總時數合計
不得超過20小時(博士生至多25小時) 之規範。
(ie: TA+TA、CA+CA、TA+CA)

(2) 每人每月薪資不低於6,000元，並重新調整工作內
容。

(三)學生兼任助理，以身障學生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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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關注意事項

• 107學年度第2學期教學助理之聘期，以108
年3月至6月為原則（給薪及保險期間）。
請教師與助理依上開時程妥善協調本學期
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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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相關業務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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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分工 單位 聯絡人 分機 負責事項

申請補助及
員額控管

教學發展
中心

葉恒宜小姐 62175 課程經營類教學助理申請補
助與金額核定

陳蒲玥小姐 62869 教學類教學助理申請補助與
金額核定

通識教育
中心

王嘉蕙小姐 62856 核心通識課程申請補助與核
定

學務處
生僑組

周柏宏先生 62221 學務處助學金經費相關事宜

納保 人事室
人四組

鄭雅丰小姐 62053
陸正儀小姐 63515

僑生工作證
申請

學務處
生僑組

陳韻帆小姐 63011 申請流程諮詢

外籍生工作
證申請

國合處 紀緯羚小姐 77576 申請流程諮詢

**相關法規、表單將陸續上傳至教學發展中心之「教學助理專區」

http://learning.nccu.edu.tw/zh-hant/node/612


謝謝聆聽 敬請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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